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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提升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

在古典大学观中，教学是大学的首要使命。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和范围扩

展，大学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复杂。教学质量如何得到保障，教师教学能力如何得到提

升，成为影响当代大学合法性的“经典”新f*q题。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如何提升大

学教学质量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核心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念层面，将

大学教学提升到学术的范畴内，认为大学教学应以研究为基础，增强大学教学的学术

性；第二，在个体层面，强调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探讨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

影响因素，特别是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第三，在组织层面，在借

鉴国外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经验的基础上，讨论成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必要性，以

及如何从组织发展、项目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支持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本专题延续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围绕高校应当如何帮助和促进教师教学能

力提高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组织策略、培

训项目等实践性议题。玛丽·怀特以密歇根大学学习与教学研究中心为例，介绍了大

学教学发展中心的效益评估是如何开展的。文章重点强调了记录教学发展工作的重

要性，突出了在日常工作中积累数据以应对各方质疑的具体做法。她所提出的评估矩

阵和标准评估过程具有启发意义。玛格雷特·比洛-施拉姆介绍了德国大学教师发展

的培训和继续教育项目，其核心关注是以同行评议的模式构建一个内部和外部质量保

障体系。同时也提出一个论断：如果高校教学法本身以科研为基础，并促使教师去研

究自己的教学，那么它就能够为促进项目学习中的科研导向做出更可信的贡献。柯伯

杰等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四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为案例，论述

了教师专业发展在四所大学的长期实践及其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提高的积极意义。

其次，本专题关注教师走向卓越教学的内在机制问题。林小英和宋鑫以北京大学

的大样本调查和深入的个案访谈为基础，分析了当前大学的教学管理方式，认为应该

反思和确认大学教师身份及其教学行为的本质，并根据教师的教学反思程度与外部有

效刺激的关系，建构出大学教师不同教学投入状态的类型及其对高校所做的贡献。

本专题所关注的两方面问题，即教学促进机构的活动和教师对教学的内在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因素。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将视域从组织

层面、技术策略的讨论拓展至不同大学类型下的教学质量观以及何种的教学质量观、

何种管理措施，可能会使有关讨论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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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不断发展，欧洲高等教育区内展开日益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德国高校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也在变革中前进。高等教育内部评估与外

部认证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为高校教学法培训与进修提供了质量保障，同时还应在质量

保障中加强高校教学法自身的科研基础。本文以汉堡大学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心

的硕士项目为例进行阐述。

关键词德国大学；高等教育；教师培训；教师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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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构，德国高校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也进入变革进

程。这种变革一方面将盎格鲁一萨克逊体系的先进元素学习过来，另一方面又

通过这种学习拓展了变革的空间，因为随着自治高校内教师角色的转变，研究

者关注的主题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教学法。简单地说，在教学方案与教学形式

之外，还有高校管理和质量管理两个方面的选题。与高校教师发展及继续教育

紧密联系的是，认可并促进其质量保障。在这里，高校教师进修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是将高等教育领域的最低标准与认证制度(德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部

分欧洲国家更早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教师进修本身也是质量发展的表现，是

认证过程中的一项质量标准。汉堡大学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心(ZHW)的硕

士项目在此方面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

一、高校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的发展动态

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学术性的继续教育已经在欧洲展开，这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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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①

首先，随着大学学习新的“双周期结构(本科／硕士)”的建立，终身学习理

念得到推广和重视——学习以及进修不再以一段固定的、基本的大学学业为终

结，而成为一项终身事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将终身

学习列入议程，然而在大学里，这一理念直到博洛尼亚改革才开始产生影响。

终身学习包括所有年龄段的学习，涵盖正式和非正式学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关于终身学习的两份重要报告(1972年的富尔报告[Faure Re—

port]和1996年的德洛尔报告[Delors Report])阐述了终生学习的基本

原则。②

像博洛尼亚学制结构设计的那样，在三至四年的大学学习之后离开校园，

经历一段职业生涯或者家庭生活之后再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这种方式模糊了

大学第一阶段的学习和继续教育之间的现实(还不是正式的)界限。对德国大

学而言，学术性继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向一个新的群体打开了步人高

校的大门，因为它能够更快地向需要的地方提供新的知识，因为它为与实践相

关的科学理论创造了新的形式。所有这些都提升了高校教师继续教育的意义，

也使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因为它向高校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新的

要求。

其次，博洛尼亚框架协议设定了学业项目的设置标准，这对高校教师培训

和继续教育同样有影响。所以，德国高校教学法的学术性组织(原“高校教学工

作组”，现已改名为“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在2005年通过并公布了关于高校

教学法项目标准化的指导方针——《关于高校教学法继续教育标准化和认证的

指导方针》(高校教学工作组于2005年3月8日在成员大会上的决议，下文简

称《指导方针》)。这其中包括，教学法培训项目的模块建设、与国际上情况普遍

相同的最低200～240个课时、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发展、从教学向学习的转换以

及将非正式学习作为一种学习形式纳入考量。从主题上来看，《指导方针》还没

有走出传统的框架，因为教与学、考试、咨询、评估以及创新发展还只是就教学

与学习而言，与高校管理无关。然而高校教学法继续教育的基础通过研究得到

确立和巩固，这也让《指导方针》自身的发展具有前景。基于对国际高校教学法

的关注，布伦德尔(Sabine Brendel)在2005年指出，在对高校教学法进一步的理

解中，学术管理、教师发展和学制改革等课题也应属于高校教学继续教育的范

①德语里并没有对Faculty Development的合适翻译。“个人发展”的概念范围太广，非学术人员的

进修培训也可以使用这个概念；“高校教学法培训与进修”范围又太窄，尽管高校教学理论的概念越来越

多地被用在高校发展领域，并扩大到机构发展进修培训领域(案例Chur：2005)。由于这一概念的广泛传

播，也怀着对其继续发展的期望，笔者在下文中使用“高校教学法培训与进修”的概念。

②http：／／uil．unesco．org／home／programme—areas／lifelong—learning-policies·and—strategies／news·target／

lifelong—learning／9bflM3146eaa0985e05daa9e12135岱b引用日期201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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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Brendel，2005：32)。这意味着，高校教学法进修不仅关乎“教师个人能力的

提升”，而且关乎“教与学的结构性条件⋯⋯《国际学术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for Academic Development)中的讨论已经清楚地指出这一点”。(Brendet，

2005：36)

在全球化的今天让高校教学法走向国际化，这在德国高等教学法学界还没

有得到不言而喻的贯彻，有待进一步深化。正如布伦德尔在2005年提醒过的

那样：“为了利用当前国际化进程中的机遇来改善教学，让尽可能多的高校教学

研究者加入到国际讨论中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必要。”(Brendel，2005：36)

这两个动因——高校教学法主题范围的不断拓展，以及终身学习理念随着

博洛尼亚进程中标准化的深入变得日益重要——已促使高校教学法和继续教

育项目扩张并且更加网络化。在后续的德国联邦科研促进计划中，来自联邦预

算的第三方资金将通过一项质量协定对教学法和教学项目进行资助。这些项

目不仅关注个人学术发展，而且关注创新性的教学，同时对教学进修也提出了

要求。

除了国际化，高校教学法进修的另一个潜在趋势也变得清晰，即通过研究

确立高校教学法的基础，包括个人在周围环境中致力于高校教学的学术研究

(Huber，2014)。高校教学法(尤其是在德国)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多个联邦州

颁布的在2000年初将高校教学法作为高校的一项服务措施予以加速扩建的政

策决议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

高校教学法继续教育对于改善教学与提升学业成绩具有重要作用，但在20

世纪最初十年中对个人教学和高校教学法的学术研究仅仅是非常初步的，这是

一件令人痛惜的事。直到2008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金对相关研究进行大

规模的支持，情况才有所转变。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关于参加高校教学法培训项目人数的一般性统计数据，

但有一些基于单个项目的统计数据以及主要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相关专

家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的影响分析(Brendel，2010；Kroeber，2010)，其中包
括以下结论：

上面讲到的高校教学法项目的建设是参照已有的实践经验(最佳实

践)进行的——这些实践主要是依据个别高校自身兴趣以及各个利益群体

的要求而进行的，在网络结构中也可能是根据参与人员所达成的共识进行

的。(Brendel，2010：4)

2008年建立的柏林高校教学研究中心(Berliner Zen trum fttr Hochschullehre，

简称BZHL)的高校教学法继续教育项目常被看作非标准化的项目范例，它同时

又被认为是具有标准化特征的证书课程。汉堡大学高等教育硕士项目是标准

化项目的一个范例，后文“质量保障”部分将对其详细阐述。柏林高校教学研究

中心在以工作坊形式进行的高校教学继续教育之外，还为高校提供有关学术性

的员工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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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 BZHL项目框架

总体而言，通常为期两天的工作坊都遵照高校教学法工作组的《指导方

针》，主题包括教学活动和课程安排、教学活动的执行、学生咨询、学生考试与评

价、教学评估、教学创新。

该中心的评估显示，培训参与人员的性别比例与教师群体总体的性别比例

几乎相反；同样，大学和高等专科学院教师参加培训的比例也与其教师总数的

比例相反。而参加培训的不同身份的教师比例却非常均衡，就一般的认识而言

这并不典型，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学术助理(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①参加

图2 2010年各高校参与人员占教师数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M．Radloff

注：图2中高校依次为：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柏林艺术大学、

柏林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应用科学大学、柏林工程应用科学大学、柏林新教应用科学大

学、柏林技术和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柏林经济和法律应用科学大学、柏林天主教应用科学

大学、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柏林表演艺术学院、柏林设计艺术学院。

①学术助理此处指高校中承担教学任务的较低层次的学术人员。——译者注

一隧慨％一鬟■I一蕊曩墨霉蟹妣攀曩曩曩一薯曩一■■曩誓■誓■一纛一舞墨麓曩誓一■■一一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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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比例应当比较高，教授则比较低。各学校参加该中心培训项目的教师数

占本校教师总数的比例存在差异，从0(柏林自由大学)到10％(柏林新教大学)

不等。高校教师参加教学法进修的义务性一再被讨论，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的看

法。最受欢迎的一种看法是新任教师有参加教学法进修的义务。但目前还没

有一个联邦州对这项义务做出规定，这与英国以及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

是不同的。

二、高校教学法培训与继续教育的质量发展

1999年以来，如果没有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推进高校质量保障是不可想

象的。随着时间的发展(为推进博洛尼亚进程，欧洲各国教育部长每两三年就

开一次会)，关于如何保证欧洲范围内教学质量的高水平分化出不同的看法。

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质量保障变得越来越重要。

2005年在卑尔根签订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导方针》

(Europea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简称EGS)开始生效，这意味着签署该协议

的各国部长将在各自国家开始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德国的质量保障议题也

应考虑这项欧洲标准和指导方针。该标准的核心是要以同行评议的模式构建

一个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外部质量体系应当考虑内部质量保障的结果，

并通过改善性措施促进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然后还应同样参照同行评议原

则，对负责质量保障的机构本身进行质量保障。

德国质量发展体系也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发展的。它有两个支柱，内部的

质量保障是评估，外部的质量保障则是认证。第三个支柱是质量保障机构自身

的质量保障，在德国这一机构是指认证审议会(Akkreditierungsrat)。已有一项

欧洲范围内的各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的登记制度(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EQAR)，这一制度为质量保障机构设定了标

准，并且将来能够颁发在欧洲范围内广受承认的品质认证标识。

接下来探讨质量保障的两大支柱——评估与认证的关系。在德国高校，评

估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有着明确的自我评估机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进行自

我检视：“我该如何改善我的教学?”“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教学满意?”“参

加教学活动之后，这些学生学到了什么?”

早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对高校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建立新的管理模式和改革工资及人事结构。随着

国家对高等教育微观层面的管理进行放权，质量保障与质量发展作为一项涉及

面广的方案变得日益重要，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推动(Billow—

Schramm，2006)。

博洛尼亚进程为国家调控减少带来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且对各高校

的内部评估进行了补充。但博洛尼亚改革所规定的新的学制结构不应只被看

万方数据



第2期 德国大学教师发展：培训与继续教育 7

作一种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措施，也应该被用于建立外部的、受到普遍认可的

品质保障措施——认证。外部认证制度正是在1998年随着博洛尼亚改革而引

进德国的，因为博洛尼亚进程推行的是一种输出调控或者说结果调控，从而赋

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同时这也使得用于评估输出或者结果的指标越来越重

要。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的成果是什么——毕业生的数

量、毕业生获得了怎样的技能以及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

像所有新的系统一样，认证体系的引进也伴随着摩擦，可能引来各方面的

不满和耐心的丧失。这一方面要求高校必须不断适应外部控制标准，另一方面

也必须考虑学术的要求，并为教学活动留有余地——这一过程还在持续。

所以，对于构建高校的质量管理体系来说，关键是将评估与认证的关系建

设成为内部自觉性的质量发展(Billow-Schramm&Reissert，1993；Billow—

Schramm，2000)同外部评价性、调控性的最低标准控制之间的桥梁。即使在评

估体系内部，也存在外部(他人)评估与内部(自我)评估之间的差别。20世纪

90年代末，科学审议会——德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缓冲机构”——曾经建议

将同行评议作为将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进行结合的黄金法则。

表1 同行评议法各阶段的评估形式

同行评议法的阶段 评估形式

1．教师会议拟定教学报告 自我评估

2．专家根据教学报告以及与教师的会面，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估并提出 外界评价

意见，指明弱项、强项以及相应的改进和强化意见。

3．教师会议就评估发表意见 综合考虑

4．协议改进质量的具体措施(跟进)

资料来源：Billow·Schramm(2000＆2005)

认证的程序对德国高校来说并不新颖，但对于在此理解为高校教学法培训

和进修的学术性继续教育而言，为保障其质量而进行特别的思考和构想却很有

必要。尽管学术性继续教育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但仅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认证来

实施的，也就是作为本科或硕士课程来设计的继续教育项目。一些由单个工作

坊构成的非常灵活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多地与认证课程相结合，并建立起一种遵

循高校教学法工作组指导方针的模块化结构——基础模块、进阶模块、深化模

块以及专业模块。

针对这些特殊的培训形式，不断发展出新的评价方法，其中也包括针对模

块的外部评估(Billow-Schramm，2008；Huber，2005)以及对现有内部评估机

制——高校教学中心一般都有这样一套复杂程序(Kaiser，2005)——的扩展。

这有助于解决以下问题：

对于非课程化的继续教育(例如保障研究和应用相结合的知识交流：

与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如何进行质量评估，与僵化的课

万方数据



8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焦

程结构相比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学术性继续教育可能面临的挑战。

(Billow—Schramm，2008：3)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校教学法工作组通过其成员大会所任命的认证委员会

(AKKO)将认证的概念应用到评价“单个教学活动、系列活动或模块乃至整个

高校教学培训与继续教育项目”之中(Huber，2005：305)。这种评价机制依照

同行评议原则建立，采用最低标准以及理想特征(wilnschenswerte Merkmale)，更

多地追求内在一致性而不是形式上的标准，并且服务于讨论和自我反思。这就

扩展了对前面所讨论的培训活动进行的评估。这一方面将评估与认证结合在

一起，另一方面又实现了过程标准与内容标准的结合。对这种形式认证的需求

本可以更大些，但因为缺乏义务性的约束和可能的处罚机制，这种认证变得难

以实现。尽管如此，这些努力使那些在大多数高校教学法机构中采用的评估标

准显示出高度一致性，而高校教学法工作组在继续教育项目结构上也达成了

共识。

参与导向、实践及行动导向、反思性、多元性、多样性以及积极的学习这些

教学法原则在质量保障过程中通常被视为标准。这些原则的价值不在于机械

地应用它们，而是在于激发对话和讨论。就内部评估和认证而言，这一认识已

通过认证委员会成为高校教学法培训和继续教育领域内广泛接受的观点。但

仍需提及的是，认证委员会提出的理想特征包含一项标准，这一标准建立在高

校教学法项目的研究基础之上，但尚未广泛传播开来，即：

教学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是以一种实验性和研究性心态，将

自身教学作为目标；这一目标是参与者应当争取并在教学活动中力求实现

的。(Huber，2005：309)

三、质量保障管理的案例：汉堡大学高等教育硕士项目

汉堡大学的这一硕士课程之所以被作为案例，是因为它通过了符合德国关

于项目认证的一般性规定的认证程序。这些规定是由认证审议会在大学校长

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 ferenz，简称HRK)和文化部长联席会议(Kul—

tusministerkon ferenz，简称KMK)委托之下开发和管理的。在高校教学法培训和

继续教育领域，此项目从众多继续教育项目中脱颖而出，排在前列。

在高校教学法领域，汉堡大学的项目是一个混合型的、职业导向的继

续教育项目。其目标群体是德国高校教师。这一能力导向的课程计划要

求教师获得四个领域的教学能力，包括教学项目的设计、学生小组的指导

与学生咨询、条理化地组织教学活动以及利用数字媒体构建教学场景。

(Billow．Schramm&Merkt，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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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该项目与科研的密切关系。在汉堡大学高等教育

与继续教育中心，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研究与课程实践之间系统性的契

合。在研究项目或者咨询项目——诸如数字媒体(例如Web2．0技术)支持下

的教学发展或学习改革项目等——中获得的成果和知识被参与项目的教师融

人他们的教学实践。(Billow-Schramm＆Merkt，2009：3)

在通过第一次认证之后，该硕士项目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内部质量保障方

案，因为无论是项目认证还是系统认证①都要求内部质量发展以经由外部专家

鉴定的自评报告为基础。然而在实践中有时却被批评，认证评审对内部评估的

结果不够重视。这个问题已经在第二次评估——总是在第一次评估五至七年

后进行——中得到了纠正。由此，这样一种认识得到贯彻：

基本上，在具有规范性和自决性特征的内部评估之上，能够对教学进

行持久的反思和思辨性的巩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学习改革的基础，并

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将改革贯彻下去，这一改革本身也是所有参与者应担负

起的责任。应在组织的层面上考虑这些推动力，并为其提供物力和人力资

源保障。(Btilow-Schramm＆Merkt，2009：15)

对自身质量发展方案进行改进是高校教学专业化的主要途径，同时这样也

能为持续性地改进教学和学习做出贡献。

正如梅尔博格(Kerstin Mayrberger)和佐莫尔(Angela Sommer)所阐述的那

样，汉堡大学高等教育硕士项目的质量方案定义了好的教学、好的教师、好的指

导和课程管理以及好的学生对于项目的意义(Mayrberger＆Sommer，2009)。如

果质量管理被视为要求与支持的相互协调，那么对于实现这些设想将具有重大

意义。

高等教育硕士项目的质量方案包括三个关键要素：质量圈的建立，通过所

有参与人员之间的沟通对评估结果进行领会和推广，高校教学法的科研基础。

前两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持续性的改进过程，这一过程是对高校教学和学习管理

系统进行认证的主要标准。

1．质量圈的建立。正如在高等教育硕士项目中实施的那样，如果有外部专

家参与，质量圈就成为内部和外部评估之间的一种特定的结合并遵循同行评议

的原则。这一要求通过两个质量圈来实现：在较窄的质量圈里人们沟通持续而

且频繁，课程各方面的参与者(教学系主任、行政部门、在编教师、学生中的参与

人员代表以及评估小组)都在这个窄圈内；大一些的质量圈则涉及外部专家，这

个圈的工作多与特定主题和目的相关，并在需要时开会。

①德国认证程序的稳定持续发展让人们看到系统认证将能取代项目认证。在系统认证中，高校进

行教学与研究的过程是评审的核心。对于单个课程(项目)的评审涉及以下方面：高校内课程的产生、进

行和检查过程的组织以及是否充分考虑认证审议会项目认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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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质量幽

资料来源：Mayrberger＆Sommer(2009)

2．通过所有参与人员之间的沟通对评估结果进行领会和推广。沟通是高

等教育硕士项目质量方案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所有参与人员(学生、教师、行政

人员、模块管理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之间顺畅的沟通是推广评估结果、明确评

估结果重要性并将其贯彻到日常教学中的重要工具。这承担了教师专业化的

一项重要任务：教师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学生反馈，他们的教学就不能按照

既定目标和内容发展；学生也认识到，他们对教学的参与和评价是何等重要。

这样，他们都对教学的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因此提高了重视程度。由此

建立起通过评估促进在该硕士项目中进行行动研究的基础。(Billow，1976)

图4促进沟通

资料来源：Mayrberger＆Somm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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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基础和质量管理。在这一质量发展方案中，高校教学法的科研基础

还只是处于从属性的地位——科研基础是好教学的17条标准之一，与“学术水

平”和“创新尝试”两个特征处于相似位置。

只有通过与研究相联系，高校教学法才不再只是具有服务性功能，而获得

了一个学术性学科的特征。但这一趋势似乎并没有通过认证得到促进或加强，

至少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如“教学的科研基础”这样的标准。人们依然会根据它

是否与既定的进修目标一致以及是否符合特定方针的要求，对项目方案进行审

视。为了让科研在认证中发挥作用，可以将其与科研的联系作为一项方针特征

固定下来。

在笔者看来，加强高校教学法科研基础的最佳场所存在于自主评估的过程

之中，这种评估应当与认证相结合，并被优先考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为

认证制度的改革而努力。

如果高校教学法本身以科研为基础，并促使教师去研究自己的教学，那么

它就能够为促进大学学习的科研取向做出贡献。我们已经有了探究性学习的

方案以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探究性学习是学术训练的理想特征，而教

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至少作为高等教育一种可能的形式，与教学质量密切相

关。与研究相关的高校教学法对于贯彻这样的方案和原则有着促进作用——

可以科学地检验贯彻过程中高校教学法干预的效果，并由此激励教师发展创新

性的教学和研究方案。

我们仍面临着革新工作，要在质量保障中增强科研基础，并将其作为教师

的优良品质和项目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特色，科学地反映和研究教学方案

的实践过程，以构成课程改进的基础；还要将其作为教师进修和专业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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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讯

北京大学第十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日前揭晓，

经各院、系、所初审和人文、社科学部复评，最终确定80项成果为本届

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3项，二等奖57项。北大教育学院获4项优

秀成果奖，其中闵维方教授、蒋承副教授合作的论文《产业与人力资源

结构双调整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期)获一等奖，贾积有副教授主编的论文

集Educational Stages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From Kindergarten to

Workplace Training(《不同教育阶段的交互式学习：从幼儿园到在职培

训》，美国IGI出版公司出版)、林小英副教授的专著《教育政策变迁中

的策略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沈文钦副教授的专著《西方

博雅教育思想的起源、发展和现代转型：概念史的视角》(广东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版)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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